
四川省交通运输厅

川交函 〔2017〕 4号

四川省交通运输厅

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水运

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和

报告制度的通知

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局 (委 ),厅直有关单位 :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

故等级划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》(交办安监 〔2016)146号 )转

发你们,并结合我省实际,提出以下工作要求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省厅负责管理全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工

作,厅工程质量监督局 (以下简称:厅质监局 )负责具体实施;

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建

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工作,也可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

责具体实施。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负责事故报告的

人员及联系方式于 2017年 3月 1日 前报厅质监局汇总。

二、工程项目交工验收前,施工单位为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的



责任单位;自 通过交工验收至缺陷责任期结束前,建设单位为工

程质量事故报告的责任单位。

三、一般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,事故报告责任单位应

在接报 2小时内向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;各市 (州 )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接报后,应核实、汇总并在 24小 时内按工程

质量事故快报 (见附表 1)向厅质监局报告。重大及以上质量事

故,各市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接报 2小时内进一步核实,

并向厅质监局报告,出现新的经济损失、工程损毁扩大等情况的

应及时续报;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事故情况稳定后

的 5日 内汇总、核查事故数据,形成质量事故情况报告报厅质监

局。质量事故情况报告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有关人员

姓名、事故经过、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损毁情况、已采

取的措施、事故原因及事故责任的初步分析等。

四、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每半年对本行政区域内一

般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情况进行统计 (见附表 2),并于当年 7

月 1日 和次年 1月 1日 前分别向厅质监局报送上、下半年的质量

事故统计分析报告。

五、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相关单位进行

宣贯学习,并督促各项目贯彻落实。各市 (州 )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在后续质量检查中要严格对照《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等

级划分和报告制度》督促各项目落实事故报告责任单位、事故报

告责任人、有关制度或应急预案,认真排查质量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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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厅质监局质量监督科张航

联系电话: (()28)85527668、  15928860883

联系传真:(028)85527055

电子邮箱:448570706@qq.com

●
z

抄送: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公司 (指挥部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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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文件
交办安监(2016〕 146号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建设工程

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手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 (局 、委),长

江航务管理局 :

经交通运输部同意,现将《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

分和报告制度》印发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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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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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

等级划分和报告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,规范工程质量

事故报告工作 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

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和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

例》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

告工作 ,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路

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工作 ,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负

责长江干线航运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工作。备级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可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具体实施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,是指公路

水运建设工程项目在缺陷责任期结束前 ,由 于施工或勘察设计等

原因使工程不满足技术标准及设计要求,并造成结构损毁或一定

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

第四条 根据直接经济损失或工程结构损毁情况(自 然灾害

所致除外),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质量事故、

重大质量事故、较大质量事故和一般质量事故四个等级 ;直接经济

损失在一般质量事故以下的为质量问题。

(一 )特别重大质量事故,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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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故。

(二 )重大质量事故,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0万元以上 1

亿元以下,或者特大桥主体结构垮塌、特长隧道结构坍塌 ,或者大

型水运工程主体结构垮塌、报废的事故。

(三 )较大质量事故 ,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万元以上

5000万元以下 ,或者高速公路项目中桥或大桥主体结构垮塌、中

隧道或长隧道结构坍塌、路基(行车道宽度)整体滑移 ,或者中型水

运工程主体结构垮塌、报废的事故。

(四 )一般质士事故,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 元以上

1000万元以下 ,或者除高速公路以外的公路项目中桥或大桥主体

结构垮塌、中隧道或长隧道结构坍塌 ,或者小型水运工程主体结构

垮塌、报废的事故。

本条所称的
“
以上
”
包括本数 ,“以下

”
不包括本数。

水运工程的大、中、小型分类参照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

质管理规定》(交通运输部令 2015年第 4号 )执行。

第五条 工程项目交工验收前,施工单位为工程质量事故报

告的责任单位 ;自 通过交工验收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,由 负责项目交

工验收管理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明确项目建设单位或管养单位作

为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的责任单位。

第六条 一般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均应报告。事故报告责任

单位应在应急预案或有关制度中明确事故报告责任人。事故报告

应及时、准确 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瞒报。

3



事故发生后 ,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事故报告责任单位负责

人报告。事故报告责任单位应在接报 2小时内,核实、汇总并向负

责项目监管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告。接

收事故报告的单位和人员及其联系电话应在应急预案或有关制度

中予以明确。

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,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接报 2小

时内进一步核实,并按工程质量事故快报(见 附表 1)统一报交通

运输部应急办转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;出现新的经济损失、工

程损毁扩大等情况的应及时续报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事

故情况稳定后的10日 内汇总、核查事故数据,形成质量事故情况

报告,报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。

对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,交通运输部将按《交通运输部突发事件

应急工作暂行规范》由交通运输部应急办会同部工程质量监督管

理部门及时向国务院应急办报告。

第七条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,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单位应

按照应急预案规定及时响应 ,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。同时 ,

应要善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证据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

现场。因抢救人员、防止事故扩大及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

故现场物件的,应做出标识,保 留影像资料。

第八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每半年对一般及以上工程

质量事故情况进行统计(见附表 2),当 年 7月 上旬和次年 1月 上

旬前分别向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、下半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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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事故统计分析报告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工程

质量监督机构投诉、举报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I事故和问题。

第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违反本制度 ,发生工程质量事

故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瞒报的,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相关

规定进行处罚,并按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相关规定予以记录。

第十一条 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后的调查处理工作 ,按照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公路工程质量事故

等级划分和报告制度》(交公路发〔1999〕 90号文附件)和《关于印

发〈水运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和报告制度(试行)〉 的通知》(水运

质监字〔1999〕 404号 )同 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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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快报

填报单位 :(盖章)

注 :对于重大和特别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,应将本表报部应急办。

值班电话 :OlO-65292218,传 真 :OlO-65292245

坎表人:       审核人: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 :

填报日期:  年 月 日

6

项目名称

事故地点 发生时间 年  月  日 时

工程类别

公路

工程

□ 亩速公路  □ 干线公路  □农村公路

□ 特大桥

□ 特长隧道

□ 路基工程

□ 大桥

□ 长隧道

□ 其他

□ 中桥

□ 中隧道

水运

工程

□ 港口  □ 航道  □ 船闸  □ 其他

□ 大型  □ 中型  □ 小型

□ 沿海   □ 内河

估 算
直接经济损失

(万元 )
预 判
事故等级

□ 特别重大

□ 较大

□ 重大

□ 一般

建设单位

施工单位

设计单位

监理单位

工程规挟

事故经过

损毁馆况

初步原因分析

采取的措施

管养单位



附表 2

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情况半年报表

填报单位 :(益幸 ) ~年 _(上 、下)半年 坎报 日期 : 年

注 :1.工程类别及等级应坎写公路工程或水运工程及其技术等级 ,

2,上报日期应以写责任单位向负责项目监t的交通运输主甘部门或部长航局及其所口质I监心机构报告的时间 ,
3.工程结构损毁10况应以写发生;故的工程部位及结构琦埚、坍圮、报废守i0况。

块表人 : 审核人 : 联系人及电话 :

月 日

`a

序

号

工程

名称

工程类别

及牛级

事故

等级

发生

日期

上报

日期

工程结构

损毁忖况

建设

单位

设计

单位

监理

单位

施工

单位
备注

1

2

3

直接经

济损失

(万元 )

质I贫任
追究忙况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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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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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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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 :备省级交通工程质量(安全)监督局(站 )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6年 11月 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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